
附件四
「獎勵國人上漁船工作輔導第四期計畫」獎勵金申請書
1、 申請人基本資料

姓      名 出生年月日
年　月　

日
年 齡

戶 籍 地 址

國民身分證
統一編號

電      話

船員手冊編號 船員手冊有效期限
年  　月 　 

　日
申請人報備登
記期間

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
月   日

申請人報備登記期間累
計出海日數

日

2、 受僱漁船基本資料

漁 船 船 名 漁船統一編號 CT   －              

船 主 姓 名
船主國民身分證
統一編號

漁業執照有效期限 年 　 月　　日主漁業

漁船總噸數及全長              噸               公尺

三、證明文件（請自行勾選）
□申請人漁船船員手冊影本。（正本由區漁會查對後發還）
□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。（正本由區漁會查對後發還）
□漁業執照影本。（正本由區漁會查對後發還）
□漁船進出港時間明細表。
□搭機、入出境及在國外港口進出港紀錄證明文件。
□領據。
□撥款帳戶存摺影本（撥款帳號應清晰可見）。

以上所填之資料及證明文件均確實無訛，如有偽造、變造或記載不實者，
願自負法律責任，且如已領取之獎勵金願全額繳回。

　　　　　
此致 

　　         　　   區漁會
　　   　　   縣（市）政府

高 雄 市 政 府 海 洋 局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簽章

中　　　華　　　民　　　國　　     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
